{5 %2095

P

7

%

|

1145 & 7 2

S

v

v

ERBE A

o/
e
2R
'

N—

sk
4R
e
4
N

e

‘n

7~

—+

o/
B
2
Nl
sk
AR
R\ \

o8

~
fan

o/
SN
=
Nl
Eud
AR
A \

"

o/
JnFl
"
Nl
e
4R
by

s



° P AR N 4
IS W) R WK e
& BOR Rom omp
' S -
.M..Ipc ~ o ﬁ#«*\/ \MM/UI Mf:nr \%ﬂ
A2 A L ) N
£ A
° aE # e e ~ N
Mo Me R N -
< < PR SR P SN Y
e g g I T T~ S .- S
2 1 o L A T
g S & v o B we -
= 24 24 e GO T PN JC ST v
@ L Bl W x - B o o~ w X 2
=X F B B o R TV
‘r CER & - NI o) o om o~ E
% e B i< A IR CHE GRS
Sk , <y , Bk i & D A Q-
— (R B o .
e b e =ik B’ = = [ A N R
w o ol ¢ g me o WORL B - vl L e
EY Hoeb e I 9 e = = 4 N -
# 0 £ N oo~ KR oz o~
~ ~ o~ ~ ~ o~ ~ ~ ~ MK %oy 5 o N @
2! B = & F e wmxod 2w
oo o@l owm ool oml oz weonl o~ Bl o o~ A
1/ 1/ 1/ = R ,
m<_ M A M- N A e ALl =~ NSRS |



ﬁ’ﬁé%ﬁ&éﬁiﬁﬁoﬁﬁﬁ
FiEG]) %64ix %178 ~ %641k 212 F P2 o Fix4 5 7
iﬁ»f%ﬁii%%aﬁﬁéﬁQEJ%%%’é%%,
FPERVLA 2R L RFEZREMBERININIEZERL
HEANEHFREFUTTNEET S0
ThF2 ek o 530 FH 5

SNV FRsRV A e T4
A

| BB R EG S 6205 5258 p P o

CAEERA e AR B A mig AR 4E R G L
5102548 % <Tw;a% F ) BAL AR £
mARLLLIFR

i

o
\

\:A

RETEL TESTEES EFRET.S SRS 5

o b

vl

LA EAEREATA LR

e
By de (23% e vani Bag s 4 &

W RENFRO4EFIFE2ZRE > P ETRFTELL D%

B LA E R TELGTRET > FL 2T A002 %
kPG AP RGR Y ¢ RABMA o kg A TR
fo ok 22 % X

—=
> D A
SR W~
o \.",'A\
<
=
& g
LER
= £
- <
ol
o)
7
~>m —~
sy =
g
Hm fp—
N
‘FM' e
(\-‘}
m\
C\a‘ Dy
&

-
LEI F2TE%
(:)EL‘/;'\?TZ“F&g*’&l{ti}_”;?ﬁ/fgﬁﬂpﬁgﬂ ERE Q1P 7 A
%%%%-ka>1zoo
AR FEGRO4EZ2F 1 RE R E AN A

-y
O~ > ptHc? AR AR R :'1{"3/,, %
A ERNy

<mgumﬁgi%$f FTHRERATRLZAN EEE

WP B RPEAEGATE  w B NEIGE YR T

,q.,_g"jﬁ Jooo P oA RS ;Fﬁfﬁ%?ﬂi%;’%jﬁl’lﬁj’},(»

b
i
mj

-\

gl

g
-



Peolz BoipEe e i X N E P TR R M R HNHE
AR A2 AT E A 018,300~ =+ 1T L T
oA AL FRIFEABARNFLI P L2 T EMa
TokT 2 2 0F @ U gEpiTh R ?Eﬂ@ﬁAiﬁﬁ
fergem s RO E {22 R 208 FarA KD
Ter Befpee v MY A AL T REFEAFT I~ Apy 0 Ha
e de ‘%éiJilﬁ{ﬁjﬁﬁiﬂmﬁ’ﬁﬁw$4iﬁwlﬁ
SELARAFEGH SRFHAF 25% Fiy
FHARN LARBL > BEFA4 P2 3w -
kT RFBATE GRS ORFET O 0 KAEA A
IF2ZHFRE AR BREY S PRI RPFILLZ R
Fo TP R 2T AW o

SFAARDITLE D G BGE C A R derp L 2 &
s et R RGENEBRI LA A
PREp 28 REMEHA 2l s JEpF 4
CRRERETFLFEME S LA R AT T R
'Fi‘iﬁf%:a K ’éf‘%‘ﬁﬁ'% ﬁfﬁ’»’vd%’?(iél'l%ili’i?lﬁ*i‘i%%f @

LN

2 7 AR S 2 A R R BT e R
4 =

= w el
¢
& \
po {\
p P
d;o
>~
5
7»
A\
SN
\\
ii
=



FAFE O EZTIRRTLIES FA AR BUST
BN LT SEEL 5, S e e i
o VR IR 0 2 SRR R AT AR
PRRAEGEG AR LR 2 H R I M R 2
EIEM G FRERALATEG R FERL L
(4 Endri g oMz g R MR FENFLIER
WM o HHIEBIZ 2 F P s AR et A FEE2 )
B ERZRENGGERS ML EAFR AR 2R
fI&ds > LESH AR AL 23525003 20
FOMERALINARG ZFA o dorke g A Bl Mg
FHB AN FHLE S AR EBRA B L RAT
FEBAE TR (AP ERGIeDHEZFE S P
ARSI E STV E R RUBERVHL 2 %
VR A3 52 7 BT FARA L2 BARR S A0Y
i+ - r:"—f-g\lj\l(‘f\l#u] » TR g hed 2 o
ki PRAF T 0 B R EER10p po F ke AR

s 4o
ERFHRINER ZHPAHTL 0007 -

v g EN B’ 115 £ 4 g 22 2
FREFR PRERT O2EL
P EAEPERAZE
ERER N (-
C4E R PR L F 209500 2 3 kPR
LB1ZT20 5% &% 3, 757
2.5 1Y G- B aF i 15p B
P ATIRT A L EM F 28 VA 2 6E > T2 -
4. F B & 6, 822, 889
L
5. 270, 504
6. F vt b 3. 96%
Foldgepd (BFEEIAT2FA)
s TR RNG F Y FIIT2H 5 ¥~ ez &5
1 e ATELET 778




(\ER)

2 R4 259
3 S H RS 1,116
4 B 2R 4 (7 58
5 W32 Fa 352
6 LA u 995
7 ;AT AT 273
8 AXFALF 325

SRR 23 2 3, 77

Ao~

1,%%7,!\1& 4 A %gﬁﬁeﬁa\grz@ e B ERS - PRHLICRE B AR 2 (12
AHERPBHEFRAA 2N G Fed R AERRERD BT P 7B
AR AR A EAEA LS S e A RS .

wa

LEEASY VLR L= RE L FRAGE S e T 2 N

3. 2 K- BAR S TS - W FF AR 2II -

b A FAR A 2 A B

CEFEER P ENE S TS TR L ED T AR EESL LU
7

FEFRAF 2 RREe (W ERlg At 22t Beg i) -

o~ A EERIED CFHEERT BB RN B R PR AE o RFOATE I O
i

PAEEA B

I -FEEEF R ESF LRGSR RS

2 R $Wﬁ§ Gldeii & o~ KA S KFARE X )
SN AT AR F A ERR S o

"
St
m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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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209號
債  務  人  李雯浴  
代  理  人  湯偉律師
債  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債  權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債  權  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債  權  人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娟娟  
代  理  人  李佳珊、羅慧如


債  權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蕭雅茹、胡祐國


債  權  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上列債務人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債務人生活限制如附件二所示。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債務人無固定收入，更生方案有保證人、提供擔保之人或其他共同負擔債務之人，法院認其條件公允者，亦同。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十分之九已用於清償者，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者，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第64條之1定有明文。故債務人有固定收入且所提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符合盡力清償者，法院即應裁定認可更生方案。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1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4號研討結果可參。
二、另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此觀消債條例第62條第2項自明。
三、本件債務人向本院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02號裁定（下稱系爭民事裁定）開始更生程序，並由債務人提出更生方案在案。該更生方案未經債權人可決，但觀其據以提出之更生方案，條件已可認為屬於盡力清償，故依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之規定，應以裁定認可該更生方案。
　㈠依系爭民事裁定與卷附資料顯示，債務人名下有Ａ００２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保險契約，已無其他財產。依保險人所預估終止契約後所得之解約金數額顯示，該數額為新台幣190,533元。從而，該保險契約之解約金既具有清算價值，是以，本件關於盡力清償之標準，應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1第1款之規定計算，然此並非唯一僵化而不能變通之判準，法院仍應依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斟酌個案情事以認定債務人是否可認為盡力清償。此見辦理消債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27點第1款之規定自明。
　㈡查債務人關於在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中之支出狀況提列為每月新臺幣（下同）17,000元，此數中關於個人必要支出部分未有逾越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之標準、扶養未成年子女之部分亦是在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所不可豁免之支出，再考量現今物價飛揚等社會經濟情事，前開支出數額尚難認為有何浮濫過奢之虞，自能予以採信；而關於收入狀況，債務人所提列之數額雖較系爭民事裁定所認定之結果為低，但其於聲請本件更生之際，本即是以每月18,300元左右作為收入之情狀，而系爭民事裁定希冀債務人能尋覓至少符合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之工作，而以該數額作為基準，然關於債務人之實際收入狀況，仍應依出具更生方案之際為斷：債務人現提出之收入數額雖仍低於基本工資，但與過往薪資收入相當，堪能認為其已竭盡全力在求更生程序之順遂，況債務人之所以須透過更生程序清理債務，必然有其生活上之苦衷，實難以期待其在進入更生程序後，薪資能力即能立刻回復至一般收入水平，是債務人既已盡其所能的提高薪資收入，縱未達基本工資之標準，亦不能抹煞其努力，仍應予採納作為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之收入基準。
　㈢債務人提出作為每月清償之數額，已是將收入扣除支出之餘額全數用以清償外，再附加保險解約金攤提至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之總和，復參酌債務人已不存在其他價值相當於更生方案總還款金額之清算財團，為兼顧更生方案履行之可能性、避免為了強行遵循消債條例第64條之1第1款之標準而使債務人有無法履行更生方案之不利情形，且改行清算程序對於各債權人並不存有更高獲償之可能性等情形，應能認為本件更生方案已是盡力清償。
　㈢綜上所論，債務人所列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每期應還款之數額已可認為屬盡最大誠意戮力清理債務之情形，且此數額之履行在搭配附件二之生活限制後，現實上亦屬可行。況更生方案履行期間長達六年，債務人為達到更生之經濟重建目的，在此期間內勢必緊縮開支，形同債務人係以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之經濟不自由，而換取債務之減免，並在此為期不短之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中，透過戮力還款與奢侈生活之摒除，從中建立起合理消費觀念，促進債務人經濟上之重生，進而健全我國消費經濟之體制化。是債務人既願受生活上之限制，尚難謂有不公允之情形，且其更生方案之內容已可認為盡力清償，又無法定不應認可之事由存在，本件自應以裁定認可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
四、消債條例之制定，乃為使負債務之消費者得依本條例所定程序清理其債務，以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進而健全社會經濟之發展，此觀諸消債條例第1條規定即明。是該條例之立法目的，係在使陷於經濟上困難之消費者，得依該條例清理債務，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並重建其經濟生活，是更生方案之條件是否公允，當係以債務人是否以其現有之資力，扣除必要生活支出後，已盡其最大能力清償為斷。從而，本件債務人循更生程序重建經濟生活，所提出之更生方案既經如前述之審酌後，核屬於公允、適當、並可行，法院自應以裁定認可其更生方案；另為促進更生方案之履行，應對於債務人之生活程度為如附件二所載之限制，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2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王藝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附件一：更生方案
		壹、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209號更生方案內容　　　　　　　　　　

		


		




		1.第1至72期每期清償金額：　　　　 

		


		3,757



		2.每1個月為一期，每期在每月15日給付。　　　　　　　　　　　　　　　　　　 

		


		




		3.自收到認可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債務總金額：　　 

		6,822,889 

		




		5.清償總金額：

		270,504 

		




		6.清償比例：　 

		3.96%

		




		貳、更生清償分配表（金額單位為新台幣元）

		


		




		編號

		債權人(簡稱)

		第1至72期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1

		台新銀行

		778



		2

		遠東銀行

		259



		3

		台北富邦銀行

		1,116



		4

		聯邦銀行

		58



		5

		國泰世華銀行

		352



		6

		板信銀行

		595



		7

		臺灣新光銀行

		273



		8

		元大資產公司

		325



		每月還款數額

		


		3,757



		参、備註

		


		




		1.就本件債權人屬金融機構之部分，應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非屬金融機構債權人之部分，債務人應自行向該債權人查詢還款帳號依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如不知該債權人之聯繫方式，得向本處聲請閱卷。

		


		




		2.各債權人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每期還款總金額×各債權人債權比例，依四捨五入方式進位受償。

		


		




		3.更生方案如一期未履行或僅為一部履行者，視為全部到期。

		


		








附件二：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如購買單價1萬元以上之非生活必需品）。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買賣。



		四、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郵輪、或四星級以上飯店之住宿，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五、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六、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投資型保單等）。



		七、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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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務  人  李雯浴  

代  理  人  湯偉律師

債  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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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債  權  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債  權  人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娟娟  

代  理  人  李佳珊、羅慧如



債  權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蕭雅茹、胡祐國



債  權  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上列債務人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債務人生活限制如附件二所示。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

    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

    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債務人無固定收入，更生方案有保證人

    、提供擔保之人或其他共同負擔債務之人，法院認其條件公

    允者，亦同。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

    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

    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十分之九已用於清償者，視為

    債務人已盡力清償。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

    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

    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者，

    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

    例）第64條第1項、第64條之1定有明文。故債務人有固定收

    入且所提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符合盡力清償者，法院即應裁定

    認可更生方案。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1年法律座談會

    民事類提案第34號研討結果可參。

二、另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

    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

    限制，此觀消債條例第62條第2項自明。

三、本件債務人向本院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4年度消債更字

    第102號裁定（下稱系爭民事裁定）開始更生程序，並由債

    務人提出更生方案在案。該更生方案未經債權人可決，但觀

    其據以提出之更生方案，條件已可認為屬於盡力清償，故依

    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之規定，應以裁定認可該更生方案。

　㈠依系爭民事裁定與卷附資料顯示，債務人名下有Ａ００２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之保險契約，已無其他財產。依保險人所預估終

    止契約後所得之解約金數額顯示，該數額為新台幣190,533

    元。從而，該保險契約之解約金既具有清算價值，是以，本

    件關於盡力清償之標準，應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1第1款之規

    定計算，然此並非唯一僵化而不能變通之判準，法院仍應依

    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斟酌個案情事以認定債務人是否可

    認為盡力清償。此見辦理消債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

    第27點第1款之規定自明。

　㈡查債務人關於在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中之支出狀況提列為每月

    新臺幣（下同）17,000元，此數中關於個人必要支出部分未

    有逾越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之標準、扶養未成年子女之

    部分亦是在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所不可豁免之支出，再考量

    現今物價飛揚等社會經濟情事，前開支出數額尚難認為有何

    浮濫過奢之虞，自能予以採信；而關於收入狀況，債務人所

    提列之數額雖較系爭民事裁定所認定之結果為低，但其於聲

    請本件更生之際，本即是以每月18,300元左右作為收入之情

    狀，而系爭民事裁定希冀債務人能尋覓至少符合法定最低工

    資水平之工作，而以該數額作為基準，然關於債務人之實際

    收入狀況，仍應依出具更生方案之際為斷：債務人現提出之

    收入數額雖仍低於基本工資，但與過往薪資收入相當，堪能

    認為其已竭盡全力在求更生程序之順遂，況債務人之所以須

    透過更生程序清理債務，必然有其生活上之苦衷，實難以期

    待其在進入更生程序後，薪資能力即能立刻回復至一般收入

    水平，是債務人既已盡其所能的提高薪資收入，縱未達基本

    工資之標準，亦不能抹煞其努力，仍應予採納作為更生方案

    履行期間內之收入基準。

　㈢債務人提出作為每月清償之數額，已是將收入扣除支出之餘

    額全數用以清償外，再附加保險解約金攤提至更生方案履行

    期間內之總和，復參酌債務人已不存在其他價值相當於更生

    方案總還款金額之清算財團，為兼顧更生方案履行之可能性

    、避免為了強行遵循消債條例第64條之1第1款之標準而使債

    務人有無法履行更生方案之不利情形，且改行清算程序對於

    各債權人並不存有更高獲償之可能性等情形，應能認為本件

    更生方案已是盡力清償。

　㈢綜上所論，債務人所列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每期應還款之

    數額已可認為屬盡最大誠意戮力清理債務之情形，且此數額

    之履行在搭配附件二之生活限制後，現實上亦屬可行。況更

    生方案履行期間長達六年，債務人為達到更生之經濟重建目

    的，在此期間內勢必緊縮開支，形同債務人係以更生方案履

    行期間之經濟不自由，而換取債務之減免，並在此為期不短

    之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中，透過戮力還款與奢侈生活之摒除，

    從中建立起合理消費觀念，促進債務人經濟上之重生，進而

    健全我國消費經濟之體制化。是債務人既願受生活上之限制

    ，尚難謂有不公允之情形，且其更生方案之內容已可認為盡

    力清償，又無法定不應認可之事由存在，本件自應以裁定認

    可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

四、消債條例之制定，乃為使負債務之消費者得依本條例所定程

    序清理其債務，以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

    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

    更生，進而健全社會經濟之發展，此觀諸消債條例第1條規

    定即明。是該條例之立法目的，係在使陷於經濟上困難之消

    費者，得依該條例清理債務，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

    利義務，並重建其經濟生活，是更生方案之條件是否公允，

    當係以債務人是否以其現有之資力，扣除必要生活支出後，

    已盡其最大能力清償為斷。從而，本件債務人循更生程序重

    建經濟生活，所提出之更生方案既經如前述之審酌後，核屬

    於公允、適當、並可行，法院自應以裁定認可其更生方案；

    另為促進更生方案之履行，應對於債務人之生活程度為如附

    件二所載之限制，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2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王藝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附件一：更生方案

壹、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209號更生方案內容　　　　　　　　　　   1.第1至72期每期清償金額：　　　　   3,757 2.每1個月為一期，每期在每月15日給付。　　　　　　　　　　　　　　　　　　    3.自收到認可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債務總金額：　　  6,822,889   5.清償總金額： 270,504   6.清償比例：　  3.96%  貳、更生清償分配表（金額單位為新台幣元）   編號 債權人(簡稱) 第1至72期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1 台新銀行 778 2 遠東銀行 259 3 台北富邦銀行 1,116 4 聯邦銀行 58 5 國泰世華銀行 352 6 板信銀行 595 7 臺灣新光銀行 273 8 元大資產公司 325 每月還款數額  3,757 参、備註   1.就本件債權人屬金融機構之部分，應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非屬金融機構債權人之部分，債務人應自行向該債權人查詢還款帳號依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如不知該債權人之聯繫方式，得向本處聲請閱卷。   2.各債權人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每期還款總金額×各債權人債權比例，依四捨五入方式進位受償。   3.更生方案如一期未履行或僅為一部履行者，視為全部到期。   

附件二：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如購買單價1萬元以上之非生活必需品）。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買賣。 四、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郵輪、或四星級以上飯店之住宿，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五、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六、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投資型保單等）。 七、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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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債務人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債務人生活限制如附件二所示。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債務人無固定收入，更生方案有保證人、提供擔保之人或其他共同負擔債務之人，法院認其條件公允者，亦同。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十分之九已用於清償者，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者，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第64條之1定有明文。故債務人有固定收入且所提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符合盡力清償者，法院即應裁定認可更生方案。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1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4號研討結果可參。
二、另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此觀消債條例第62條第2項自明。
三、本件債務人向本院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02號裁定（下稱系爭民事裁定）開始更生程序，並由債務人提出更生方案在案。該更生方案未經債權人可決，但觀其據以提出之更生方案，條件已可認為屬於盡力清償，故依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之規定，應以裁定認可該更生方案。
　㈠依系爭民事裁定與卷附資料顯示，債務人名下有Ａ００２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保險契約，已無其他財產。依保險人所預估終止契約後所得之解約金數額顯示，該數額為新台幣190,533元。從而，該保險契約之解約金既具有清算價值，是以，本件關於盡力清償之標準，應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1第1款之規定計算，然此並非唯一僵化而不能變通之判準，法院仍應依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斟酌個案情事以認定債務人是否可認為盡力清償。此見辦理消債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27點第1款之規定自明。
　㈡查債務人關於在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中之支出狀況提列為每月新臺幣（下同）17,000元，此數中關於個人必要支出部分未有逾越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之標準、扶養未成年子女之部分亦是在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所不可豁免之支出，再考量現今物價飛揚等社會經濟情事，前開支出數額尚難認為有何浮濫過奢之虞，自能予以採信；而關於收入狀況，債務人所提列之數額雖較系爭民事裁定所認定之結果為低，但其於聲請本件更生之際，本即是以每月18,300元左右作為收入之情狀，而系爭民事裁定希冀債務人能尋覓至少符合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之工作，而以該數額作為基準，然關於債務人之實際收入狀況，仍應依出具更生方案之際為斷：債務人現提出之收入數額雖仍低於基本工資，但與過往薪資收入相當，堪能認為其已竭盡全力在求更生程序之順遂，況債務人之所以須透過更生程序清理債務，必然有其生活上之苦衷，實難以期待其在進入更生程序後，薪資能力即能立刻回復至一般收入水平，是債務人既已盡其所能的提高薪資收入，縱未達基本工資之標準，亦不能抹煞其努力，仍應予採納作為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之收入基準。
　㈢債務人提出作為每月清償之數額，已是將收入扣除支出之餘額全數用以清償外，再附加保險解約金攤提至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之總和，復參酌債務人已不存在其他價值相當於更生方案總還款金額之清算財團，為兼顧更生方案履行之可能性、避免為了強行遵循消債條例第64條之1第1款之標準而使債務人有無法履行更生方案之不利情形，且改行清算程序對於各債權人並不存有更高獲償之可能性等情形，應能認為本件更生方案已是盡力清償。
　㈢綜上所論，債務人所列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每期應還款之數額已可認為屬盡最大誠意戮力清理債務之情形，且此數額之履行在搭配附件二之生活限制後，現實上亦屬可行。況更生方案履行期間長達六年，債務人為達到更生之經濟重建目的，在此期間內勢必緊縮開支，形同債務人係以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之經濟不自由，而換取債務之減免，並在此為期不短之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中，透過戮力還款與奢侈生活之摒除，從中建立起合理消費觀念，促進債務人經濟上之重生，進而健全我國消費經濟之體制化。是債務人既願受生活上之限制，尚難謂有不公允之情形，且其更生方案之內容已可認為盡力清償，又無法定不應認可之事由存在，本件自應以裁定認可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
四、消債條例之制定，乃為使負債務之消費者得依本條例所定程序清理其債務，以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進而健全社會經濟之發展，此觀諸消債條例第1條規定即明。是該條例之立法目的，係在使陷於經濟上困難之消費者，得依該條例清理債務，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並重建其經濟生活，是更生方案之條件是否公允，當係以債務人是否以其現有之資力，扣除必要生活支出後，已盡其最大能力清償為斷。從而，本件債務人循更生程序重建經濟生活，所提出之更生方案既經如前述之審酌後，核屬於公允、適當、並可行，法院自應以裁定認可其更生方案；另為促進更生方案之履行，應對於債務人之生活程度為如附件二所載之限制，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2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王藝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附件一：更生方案
		壹、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209號更生方案內容　　　　　　　　　　

		


		




		1.第1至72期每期清償金額：　　　　 

		


		3,757



		2.每1個月為一期，每期在每月15日給付。　　　　　　　　　　　　　　　　　　 

		


		




		3.自收到認可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債務總金額：　　 

		6,822,889 

		




		5.清償總金額：

		270,504 

		




		6.清償比例：　 

		3.96%

		




		貳、更生清償分配表（金額單位為新台幣元）

		


		




		編號

		債權人(簡稱)

		第1至72期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1

		台新銀行

		778



		2

		遠東銀行

		259



		3

		台北富邦銀行

		1,116



		4

		聯邦銀行

		58



		5

		國泰世華銀行

		352



		6

		板信銀行

		595



		7

		臺灣新光銀行

		273



		8

		元大資產公司

		325



		每月還款數額

		


		3,757



		参、備註

		


		




		1.就本件債權人屬金融機構之部分，應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非屬金融機構債權人之部分，債務人應自行向該債權人查詢還款帳號依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如不知該債權人之聯繫方式，得向本處聲請閱卷。

		


		




		2.各債權人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每期還款總金額×各債權人債權比例，依四捨五入方式進位受償。

		


		




		3.更生方案如一期未履行或僅為一部履行者，視為全部到期。

		


		








附件二：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如購買單價1萬元以上之非生活必需品）。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買賣。



		四、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郵輪、或四星級以上飯店之住宿，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五、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六、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投資型保單等）。



		七、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209號

債  務  人  李雯浴  

代  理  人  湯偉律師

債  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債  權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債  權  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債  權  人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娟娟  

代  理  人  李佳珊、羅慧如



債  權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蕭雅茹、胡祐國



債  權  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上列債務人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債務人生活限制如附件二所示。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債務人無固定收入，更生方案有保證人、提供擔保之人或其他共同負擔債務之人，法院認其條件公允者，亦同。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十分之九已用於清償者，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者，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第64條之1定有明文。故債務人有固定收入且所提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符合盡力清償者，法院即應裁定認可更生方案。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1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4號研討結果可參。

二、另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此觀消債條例第62條第2項自明。

三、本件債務人向本院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02號裁定（下稱系爭民事裁定）開始更生程序，並由債務人提出更生方案在案。該更生方案未經債權人可決，但觀其據以提出之更生方案，條件已可認為屬於盡力清償，故依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之規定，應以裁定認可該更生方案。

　㈠依系爭民事裁定與卷附資料顯示，債務人名下有Ａ００２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保險契約，已無其他財產。依保險人所預估終止契約後所得之解約金數額顯示，該數額為新台幣190,533元。從而，該保險契約之解約金既具有清算價值，是以，本件關於盡力清償之標準，應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1第1款之規定計算，然此並非唯一僵化而不能變通之判準，法院仍應依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斟酌個案情事以認定債務人是否可認為盡力清償。此見辦理消債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27點第1款之規定自明。

　㈡查債務人關於在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中之支出狀況提列為每月新臺幣（下同）17,000元，此數中關於個人必要支出部分未有逾越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之標準、扶養未成年子女之部分亦是在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所不可豁免之支出，再考量現今物價飛揚等社會經濟情事，前開支出數額尚難認為有何浮濫過奢之虞，自能予以採信；而關於收入狀況，債務人所提列之數額雖較系爭民事裁定所認定之結果為低，但其於聲請本件更生之際，本即是以每月18,300元左右作為收入之情狀，而系爭民事裁定希冀債務人能尋覓至少符合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之工作，而以該數額作為基準，然關於債務人之實際收入狀況，仍應依出具更生方案之際為斷：債務人現提出之收入數額雖仍低於基本工資，但與過往薪資收入相當，堪能認為其已竭盡全力在求更生程序之順遂，況債務人之所以須透過更生程序清理債務，必然有其生活上之苦衷，實難以期待其在進入更生程序後，薪資能力即能立刻回復至一般收入水平，是債務人既已盡其所能的提高薪資收入，縱未達基本工資之標準，亦不能抹煞其努力，仍應予採納作為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之收入基準。

　㈢債務人提出作為每月清償之數額，已是將收入扣除支出之餘額全數用以清償外，再附加保險解約金攤提至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之總和，復參酌債務人已不存在其他價值相當於更生方案總還款金額之清算財團，為兼顧更生方案履行之可能性、避免為了強行遵循消債條例第64條之1第1款之標準而使債務人有無法履行更生方案之不利情形，且改行清算程序對於各債權人並不存有更高獲償之可能性等情形，應能認為本件更生方案已是盡力清償。

　㈢綜上所論，債務人所列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每期應還款之數額已可認為屬盡最大誠意戮力清理債務之情形，且此數額之履行在搭配附件二之生活限制後，現實上亦屬可行。況更生方案履行期間長達六年，債務人為達到更生之經濟重建目的，在此期間內勢必緊縮開支，形同債務人係以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之經濟不自由，而換取債務之減免，並在此為期不短之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中，透過戮力還款與奢侈生活之摒除，從中建立起合理消費觀念，促進債務人經濟上之重生，進而健全我國消費經濟之體制化。是債務人既願受生活上之限制，尚難謂有不公允之情形，且其更生方案之內容已可認為盡力清償，又無法定不應認可之事由存在，本件自應以裁定認可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

四、消債條例之制定，乃為使負債務之消費者得依本條例所定程序清理其債務，以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進而健全社會經濟之發展，此觀諸消債條例第1條規定即明。是該條例之立法目的，係在使陷於經濟上困難之消費者，得依該條例清理債務，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並重建其經濟生活，是更生方案之條件是否公允，當係以債務人是否以其現有之資力，扣除必要生活支出後，已盡其最大能力清償為斷。從而，本件債務人循更生程序重建經濟生活，所提出之更生方案既經如前述之審酌後，核屬於公允、適當、並可行，法院自應以裁定認可其更生方案；另為促進更生方案之履行，應對於債務人之生活程度為如附件二所載之限制，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2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王藝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附件一：更生方案

壹、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209號更生方案內容　　　　　　　　　　   1.第1至72期每期清償金額：　　　　   3,757 2.每1個月為一期，每期在每月15日給付。　　　　　　　　　　　　　　　　　　    3.自收到認可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債務總金額：　　  6,822,889   5.清償總金額： 270,504   6.清償比例：　  3.96%  貳、更生清償分配表（金額單位為新台幣元）   編號 債權人(簡稱) 第1至72期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1 台新銀行 778 2 遠東銀行 259 3 台北富邦銀行 1,116 4 聯邦銀行 58 5 國泰世華銀行 352 6 板信銀行 595 7 臺灣新光銀行 273 8 元大資產公司 325 每月還款數額  3,757 参、備註   1.就本件債權人屬金融機構之部分，應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非屬金融機構債權人之部分，債務人應自行向該債權人查詢還款帳號依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如不知該債權人之聯繫方式，得向本處聲請閱卷。   2.各債權人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每期還款總金額×各債權人債權比例，依四捨五入方式進位受償。   3.更生方案如一期未履行或僅為一部履行者，視為全部到期。   

附件二：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如購買單價1萬元以上之非生活必需品）。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買賣。 四、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郵輪、或四星級以上飯店之住宿，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五、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六、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投資型保單等）。 七、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